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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各系（所）應於每年10

月底前將系（所）教學優良

教師將送審前6個學期之相

關資料送各學院，各學院應

依公告日期將學院教學傑出

教師資料檢送教學資源中心

彙整後，函請評審委員親自

進行資料審查與評分，評審

總分扣除2個標準差以外之

成績再予計算，依平均分數

高低排序，評審結果提教學

特優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決

審，每學院至多以1名為原

則，並公布當年度全校教學

特優教師名單。 

第三條  各系（所）應於每年10月

底前將系（所）教學優良教師

資料送各學院，各學院應依公

告日期將學院教學傑出教師資

料檢送教學資源中心彙整後，

函請評審委員親自進行資料審

查與評分，評審總分扣除2個標

準差以外之成績再予計算，依

平均分數高低排序，評審結果

提教學特優教師評審委員會會

議決審，每學院至多以1名為原

則，並公布當年度全校教學特

優教師名單。 

依據 108 學年度教學特優

教師評審委員會第二次會

議決議 (會議記錄詳如附

件)，補充說明被推薦教師

送審所需提供之資料。 

第四條  教學特優教師評審委

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

長、人事室主任、教學資源

中心主任，以及各學院各推

薦前三屆獲獎之特優教師1

名組成之，並由校長擔任主

席。 

第四條  教學特優教師評審委員

會由校長、教務長、人事室主

任、教學資源中心主任，以及

各學院各推薦前三屆獲獎之特

優教師1名組成之，並由校長擔

任主席。 

擬增列副校長為教學特優

教師評審委員會成員。 

第五條  教學特優教師審查標

準 之 權 重 比 例 為 教 學 佔

60%、教學相關之研究佔

20%、輔導與服務佔20%。 

第五條  教學特優教師審查標準

之權重比例為教學佔60%、研究

佔20%、輔導與服務佔20%。 

依據 108 學年度教學特優

教師評審委員會第二次會

議決議 (會議記錄詳如附

件)，補強原條文之研究項

目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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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教學品質，鼓勵教學成效特優教師，特訂定中國文化大學教學

特優教師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於本校任滿 3 年，其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績優有具

體貢獻，足為師生表率者，得為教學特優教師候選人，系（所）教學優良

教師名額為各系（所）專任教師人數 10%為限；學院教學傑出教師名額為

各學院專任教師人數 4%為限；校教學特優教師名額為全校專任教師人數 1%

為限，上述之名額，不足 1 名者以 1 名計，超過 1 名者，小數部分四捨五

入。 

第三條 各系（所）應於每年 10 月底前將系（所）教學優良教師將送審前 6 個學期

之相關資料送各學院，各學院應依公告日期將學院教學傑出教師資料檢送

教學資源中心彙整後，函請評審委員親自進行資料審查與評分，評審總分

扣除 2 個標準差以外之成績再予計算，依平均分數高低排序，評審結果提

教學特優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決審，每學院至多以 1 名為原則，並公布當

年度全校教學特優教師名單。 

第四條 教學特優教師評審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人事室主任、教學資

源中心主任，以及各學院各推薦前三屆獲獎之特優教師 1 名組成之，並由

校長擔任主席。 

第五條 教學特優教師審查標準之權重比例為教學佔 60%、教學相關之研究佔 20%、

輔導與服務佔 20%。 

第六條 獲推薦之教師所屬學院委員對該教師之評分應予以迴避。 

第七條 獲頒本校「教學特優獎」之教師，該學年度發給獎勵金 12 萬元及獎座乙座

及公開表揚，並應聘擔任該學年度或下學年度教學經驗分享之講座。各學

院之教學傑出教師，頒發「教學傑出獎」，該學年度發給獎勵金 2 萬元及獎

狀乙紙，並由各學院公開表揚。已獲選「教學特優獎」之教師，不得再領



取「教學傑出獎」之獎勵金，系（所）之教學優良教師由各系（所）公開

表揚。 

第八條 獲得教學特優獎之教師，得依「本校提升教師學術研究及教學減授授課時

數辦法」申請減授授課時數。 

第九條 獲頒本校教學特優教師，於當選後 3 年內不得再為推薦。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行，修正時亦同。 

 


